政府采购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
 
浙江龙邦塑业有限公司：
贵公司关于“德兴市农业农村局垃圾处理设备采购(垃圾桶)项目（项目编号：JXDX6H-2022-003）”的投诉材料，我局已于2022年7月8日收悉。

经审查，贵公司投诉材料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八条规定，我局于2022年7月8日作出《限期补正材料通知书》并向贵公司邮寄，书面通知贵公司应当提交投诉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并按照被投诉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供应商数量提供投诉书的副本及补正1、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质疑和质疑答复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3、具体、明确的投诉事项和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4、事实依据 。5、法律依据等相关材料，并要求贵公司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补正提交，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提交的，我局将不予受理。我局通过EMS快递查询贵公司于2022年7月12日签收《限期补正材料通知书》，然至今我局未收到贵公司提供投诉书的副本及补正材料1、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3、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
贵公司未在补正期限内补齐缺少材料，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我局依法决定对贵公司的投诉不予受理。

特此通知。
 
                                          德兴市财政局
              2022年7月21日

